
动效率高低：劳动效率高低，决定实际工日多少；实

际工日多少，决定工人人数和管理人员人数的多少，

最终决定管理费支出多少。以实际工日分配管理费，

不但符合管理费的内容，也符合实际工日多少就应分

配管理费多少的关系。
我们既然 承认管理有直接和间接之分，采取实际

工日分配管理费，其具体做法是：各工程直接管理发

生的管理费，直接分配具体工程，各级间接管理发生

的管理费，按上述公式分配。

综合 上述，以实际 工日分配管理费，不存在以计

取基数 分配管理费的不合理现象，不但能准确计算成

本，也有利于从理论上认识、从经济效益上看到提高

管理水平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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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议“发出商品”

的资金属性

钟 油 子

长期以来，不少人认为，“发出商品”属 于结算

资金的范畴。我认为有提出来讨 论的必要。下面谈点

个人的看法。

为了便于剖析问题，先从发出商品和结算资金的

概念谈起：

所谓发出商品，通常是指企业在采用托收承付结

算方式销售产品时，所发出但尚未收到货款的产品、

材料等的实际成本及代垫的运杂费。这一概念有两个

要点：（1）发出商品是以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为前提

的；（ 2）发出商品是指产 品的实际成本（也包括一

部分代垫运杂费）。

所谓结算资金，是指企业 在生产 经 营管 理过程

中，由于结算上的原因 而占 用在 各种“应 收款”。
“暂付款”项的那部分流动资金。这一概念也有两个

要点：（1）结算资金的形成以结算业务已经发生，

债权、债务关系已经确立为前提；（ 2）结算双方在

进行款项结算时以结算价格为计价依据。
仔细地分析、对比上述两个概念，我们就不难发

现，如果将“发出商品”的资 金属 性确 定为 结算资

金，则至少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错误：

（ 1）否定了结算资金得以 形成的前提条件。结

算资金的形成是以结算业务的发 生为前提的。所谓结

算业务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、企业与企业内部各单位

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，由于商品贸易、劳务供应、

资金调拨及其他款项往来而发 生的货币收 付行为。企

业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销售产品时，须经 “托收”

和 “承付”两个基本环节，而在尚未收到购货方货款

或购货方尚未承诺付款以前，企 业发出的商品产品的

所有权尚未转移（仍属 于自 己），所以，在 这个时

候，销售尚未成立，债权、债务关 系尚未确立，结算

业务尚未真正发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《 国营工业企业

会计制度》 才对企业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发出的、

但尚未收到货款的产品做了暂不记 “销售”科目而通

过 “发出商品”这一过渡科目核算的规定。可见，如

果将 “发出商品”归属为结算资金，则是对结算资金

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的否定，是对结算资金的内在规

律性的否定。

（ 2）否定了结算资金 的 计 价基 础。从 理论上

说，结算双方在发生结算行为时，款项的结算应以实

际的结算价格为依据。如：企业在非托收承付结算方

式下销售产品而尚未收取货款时，应以实际 结算价格

（即产品的销售价格）借记“应收销货款”科目，贷

记“销售”科目；又如：企业在拨付所属非独立核算

单位备用金时，应以实际结算价格（即实际拨 付的款

额）借记 “备用金”科目，贷记 “银行存款”或 “现

金”科目。可是，企业在托收承 付结算方式下发出的

商品，是以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为计价依据的，“发

出商品”科目核算的是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，而并非

是与购货单位进行价款结算时的实际结算价格（即产

品销售价格）。因此，将 “发出商品”归属 为结算资

金，是对结算资金的计价基础的否定，是对结算资金

的自身属性的否定。

基于上述原因，我认为，把 “发出商品”归属为

结算资金是不合适的，应该视 “发出商品”为成品资

金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态，应该把 “发出商品”的资

金属性确定为成品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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